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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交通委员会
准予备案通知书
京交【市】（运）XXXX〔2020〕备第L/JXXXXXXX号

申请人：企业/个体出租汽车管理站（全称） 
（你/你单位）于    年    月    日提出的关于 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（含注册、延续注册、注销注册）  申请。经审查，你提交的材料齐全，符合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七条，现予以备案。
备案内容如下：
1、新注册从业人员XX人：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
2、延续注册从业人员XX人：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
3、注销注册从业人员XX人：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

提示：涉及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《北京市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IC
卡》和燃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《北京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监
督卡》的领取、变更、注销等事宜，请于本事项办结1个工作日后
办理。
电话：办理《北京市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IC卡》，63988051；
办理《北京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监督卡》，63987580或者63987596；
地址：丰台区莲花西里10号路桥大厦。

北京市交通委员会(盖章)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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